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41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连云港太平洋光伏石英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伏石英” ），于近日收到连云港市公安消防支队《行政处罚决定书》（连公（消）行罚决字

〔2015〕0065号），认定：光伏石英1#厂房、成品库房经消防竣工备案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

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光伏石英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上述处罚未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也未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此次事件，已要

求光伏石英认真按照连云港市公安消防支队要求积极落实整改措施，严格遵守相关法规规定，杜绝类似事

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88� � �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42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5年2月6日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一年内

使用总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含自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2015-002）。

一、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合作方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理财金额

(

万元

)

起息日 结息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

收益类

型

收益情况

1

中国银行东

海县支行

按期开放

2000 20141211 20141231 3.45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2

中国银行东

海县支行

日积月累

1000 20141218 20141231 2.8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3

中国银行东

海县支行

按期开放

1000 20150112 20150316 4.4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4

农业银行东

海县支行

互换宝

2800 20150126 20150507 5.0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5

中国银行东

海县支行

按期开放

2000 20150127 20150331 4.6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6

浦发银行连

云港分行

财富班车

4

号

1000 20150210 20150810 4.7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7

建设银行东

海新支行

互换宝

3959 20150304 20150604 4.3631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8

浦发银行连

云港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15JG144

期

4000 20150304 20150904 4.7

保证收

益

9

浦发银行连

云港分行

财富班车

4

号

2000 20150306 20150906 4.7

保证收

益

10

农业银行东

海县支行

汇利丰

4943

期

8000 20150309 20150608 2.6-4.4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4.4%

）

11

浦发银行连

云港分行

结 构 性 存 款

2015JG181

期

3000 20150311 20150911 4.9

保证收

益

12

中国银行东

海县支行

按期开放

2000 20150317 20150616 4.7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13

中国银行东

海县支行

按期开放

4000 20150403 20150605 4.6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14

浦发银行连

云港分行

利多多惠至

28

天

2000 20150407 20150505 4.9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15

浦发银行连

云港分行

财富班车

S21(21

天

)

2500 20150512 20150602 4.3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16

农业银行东

海县支行

汇利丰

5638

期

11000 20150611 20150909 2.6-3.9

保证收

益

17

建设银行东

海新支行

存汇盈（

7

天）

4476 20150630 20150707 1.741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18

建设银行东

海新支行

存汇盈（

7

天）

4480 20150708 20150715 1.741

保证收

益

已收回本金及

收益

19

浦发银行连

云港分行

财 富 班 车

1

号

（

30

天）

1000 20150819 20150918 3.7

保证收

益

20

中国银行东

海县支行

按 期 开 放 （

63

天）

1500 20150828 20151030 3.3

保证收

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人民币63,715万元，其中闲置募集资

金34,715万元、闲置自有资金29,000万元。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高度关注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短期保本型。 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公司董

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门与相关银行保持联系，及

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高、风险低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及自有资金正常需求。 通过

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有利于公司和投资者获

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95� � �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2015—037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80,94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904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9月7日。

一、公司首次发行和股本情况：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煌上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2﹞944号文《关于核准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098.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0.00元，并于2012年9月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92,896,522股，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股份总额为126,658,422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或非流通股）数量为82,709,4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3012%。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80,9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9042%。股权激励限售股1,669,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78%。高管锁定股

100,2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92%。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

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1、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实际控制人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公司自然人股东陈崇熙、牛丽丽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承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

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50%。

4、上市公告中作出的承诺：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与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5、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6、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本公司

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7、根据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

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9月7日。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80,9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904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6名，其中法人股东1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存在冻结和质押情况如下：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4,815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褚建庚所

持有的48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褚浚所持有的28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 褚剑所持有的28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 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

通；牛丽丽所持有的15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此外，本次解除限售的其他

股东均不存在股份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5、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名单与公司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股东名单一致。

6、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

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备注

1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64,488,000 64,488,000 50.9149%

2

褚建庚

7,240,000 7,240,000 5.7162%

3

褚浚

4,136,000 4,136,000 3.2655%

4

褚剑

4,136,000 4,136,000 3.2655%

5

陈崇熙

750,000 750,000 0.5921%

6

牛丽丽

190,000 190,000 0.1500%

合计

80,940,000 80,940,000 63.9042%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上煌”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人” ）对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将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核查的具

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原非流通股股东（即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自2015年9月7日起，

公司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褚建庚、褚浚、褚剑、陈崇熙、牛丽丽共计6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

份将上市流通。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阅了解除限售

股的提示性公告、限售股份承诺及执行等情况，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

查。

二、公司股票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92,896,522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944号文《关

于核准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30,980,000股，于2012年9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123,876,522股。

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对公司激励对象授予了限制性股票激励，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

本总额增加至126,658,422股。

三、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及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如下：

1、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实际控制人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公司自然人股东陈崇熙、牛丽丽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承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

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50%。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形，上市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情况说明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9月7日。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80,94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3.9042%。

3、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

（股）

备注

1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64,488,000 64,488,000

质押股份

48,150,000

股

2

褚建庚

7,240,000 7,240,000

公司副董事长

质押股份

4,800,000

股

3

褚浚

4,136,000 4,136,000

公司副董事长、高管

质押股份

2,800,000

股

4

褚剑

4,136,000 4,136,000

公司董事、高管

质押股份

2,800,000

股

5

陈崇熙

750,000 750,000 -

6

牛丽丽

190,000 190,000

质押股份

150,000

股

合计

80,940,000 80,940,000 -

注：1、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4,815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褚建

庚所持有的48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褚浚所持有的280万股处于质押状

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褚剑所持有的28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

市流通；牛丽丽所持有的15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可上市流通；此外，上述其他股东均

不存在股份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2、鉴于股东褚建庚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褚浚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兼高管、褚剑为公司现任董事兼高

管，前述股东在解除限售后仍需履行在其任职期间的相关承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3、根据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

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因此，上

表中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股东在解除限售后仍需履行该承诺。

五、对有关证明文件的核查情况

为了核查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情况，保荐人重点核查了以下相

关文件：

1、煌上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2、煌上煌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3、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于2015年8月19日提供给公司的《限售股份

明细表》；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李震 戴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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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市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万丰奥威 渝三峡

A

股权登记日

宋城演艺 众生药业

除权除息日

万丰奥威 渝三峡

A

停牌一天

勤上光电

沪 市

连续停牌起始日

美尔雅 赤峰黄金

停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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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债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 � �编号：临2015-057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澄清事项进展

2015

年

8

月

2

日

,

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临

2015-052

号），就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

51

家保健酒、配制酒企业

69

种产品违法添

加行为的通告》（

2015

年第

45

号）（以下简称

"

通告

"

）中提及公司一种鹿龟酒产品涉嫌违法添加违禁物（豪莫本

地那非、红地那非、伪伐地那非）事项进行了澄清；

2015

年

8

月

19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海南椰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澄清事项进展公告》（临

2015-055

号），就通告事项调查进展情况进行说明。

本着维护消费者切身利益及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公司一直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上述事件进

行调查，包括对原料、生产、流通环节进行全面核查，同时将各地市场下架涉嫌批次产品和其他批次产品，送

至国家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海南省食品检测中心、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金域医

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和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重新检测，其调查及检测结果均充分说明

"

椰岛鹿龟酒

"

不含非法添加物（豪莫本地那非、红地那非、伪伐地那非等非法化学成分），产品质量全部合格。

2015

年

8

月

29

日，公司收到《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生产和

销售的通知》（琼食药监保化【

2015

】

16

号），通知称：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和《关于严厉查处保

健酒、配制酒违法添加行为加强酒类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

2015

】

135

号）要求，海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我公司涉嫌产品椰岛牌鹿龟酒进行调查，对相关产品进行了抽检，未发现有违法添加行

为。 现通知我公司可以恢复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再次郑重声明并承诺：公司产品生产一贯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GMP

标准进行，从未添加也

绝不添加非法添加物。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内控质量体系建设，并积极配合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通

过行业自律为保健酒行业的规范发展做出贡献。

二、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生产和销售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49�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15-039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新乡化纤，证券代码：

000949

）交易

价格于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

8

月

28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经核实，公司经营、运营及服务等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经本公司自查并经向公司控股股东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4

、经核实，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本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862� � �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2015-043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2036

号】（简称：《反馈意

见》）。 公司与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有关问题逐一

进行了分析和回复，现根据要求予以公开披露，回复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

将于上述回复内容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证券代码：002031� � � �公告编号：2015-069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确定为2015年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巨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

年互联网与工业

融合创新试点企业名单的通知》，按照《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

2013-2018

年）》（工信部信

[2013]317

号），经过地方政府、央企集团、行业协会等的推荐申报、专家评审等环节，遴选确定

100

家企业作为

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公司的

"

支持定制装备智能制造的全流程协同平台

"

项目被列入该计划的

"

支撑全业务全流程互联网转型的集成创新

"

方向。

本项目针对定制装备智能制造建立全流程协同平台， 该平台将填补国内在定制装备智能制造协同领域

的空白，缩短我国与国外的差距、打破国外封锁，提升我国超精密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水平

,

培养和锻炼一批

从事

"

互联网

+

制造

"

的高级专业人才；研究成果将可直接应用于定制型装备企业生产过程，为我国实现装备

制造业从

"

制造

"

向

"

创造

"

、从

"

装备大省

"

向

"

装备强省

"

转变的过程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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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塑科技

B26

000981

银亿股份

B25

000982

中银绒业

B48

000993

闽东电力

B43

001896

豫能控股

B33

002010

传化股份

B32

002031

巨轮股份

B1

002043

兔宝宝

B28

002074

东源电器

B28

002092

中泰化学

B25

002102

冠福股份

B28

002238

天威视讯

B37

002241

歌尔声学

B42

002003

伟星股份

B25

深市中小板

002263

大东南

B33

002280

联络互动

B20

002313

日海通讯

B32

002335

科华恒盛

B25

002342

巨力索具

B4

002359

齐星铁塔

B63

002417 *ST

元达

B37

002431

棕榈园林

B49

002446

盛路通信

B50

002456

欧菲光

B48

002471

中超电缆

B44

002473

圣莱达

A15

002505

大康牧业

B30

002505

大康牧业

B4

002533

金杯电工

B38

002542

中化岩土

B31

002553

南方轴承

B25

002583

海能达

B36

002592

八菱科技

B30

002600

江粉磁材

B41

002613

北玻股份

B50

002613

北玻股份

B38

002629

仁智油服

B27

002633 *ST

申科

B44

002643

万润股份

B35

002695

煌上煌

B1

002696

百洋股份

B42

002716

金贵银业

B26

002719

麦趣尔

B39

002723

金莱特

B26

002724

海洋王

B32

002739

万达院线

B24

002748

世龙实业

B27

002753

永东股份

B52

600030

中信证券

B4

600031

三一重工

B38

600068

葛洲坝

B64

600109

国金证券

B29

600112

天成控股

B13,B14

600117

西宁特钢

B17

600133

东湖高新

B28

600139

西部资源

B35

600177

雅戈尔

B31

600182 S

佳通

B20

600235

民丰特纸

B54

600236

桂冠电力

B40

600238

海南椰岛

B1

600345

长江通信

B48

600355

精伦电子

B33

600369

西南证券

B33

600381

青海春天

B19

600415

小商品城

B44

600500

中化国际

B56,B55

600505

西昌电力

A15

600520

中发科技

B43

300418

昆仑万维

B29

创业板

200053

深基地

Ｂ B52

深市B股

600005

武钢股份

B4

沪市主板

600575

皖江物流

B11,B12

600589

广东榕泰

B4

600597

光明乳业

B47

600600

青岛啤酒

B45

600600

青岛啤酒

B4

600642

申能股份

B36

600664

哈药股份

B30

600681

万鸿集团

B27

600713

南京医药

B3

600783

鲁信创投

B55

600797

浙大网新

B41

600811

东方集团

B35

600815

厦工股份

B47

600862

南通科技

B1

600887

伊利股份

A9

600900

长江电力

B49

600966

博汇纸业

B15,B16

600988

赤峰黄金

B27

601186

中国铁建

B45

601390

中国中铁

B29

601601

中国太保

B53,B54

601818

光大银行

B49

601985

中国核电

B24

603000

人民网

B4

603601

再升科技

B4

603688

石英股份

B1

603883

老百姓

B32

大成积极成长

B57,B58

德邦基金

B29

长城基金

B44

基金


